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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三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考核办法
（试行）

一、考核对象

承担全市三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指标任务的区县、开发区。

区县（13 个）：新城区、碑林区、莲湖区、灞桥区、未央

区、雁塔区、阎良区、临潼区、长安区、高陵区、鄠邑区、蓝田

县、周至县。

开发区（7 个）：西咸新区、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曲江新区、

浐灞生态区、国际港务区、航天基地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按照《2022 年西安市三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月度任务清单》

（附件 1）、《2022 年西安市三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指标清单》

（附件 2）及《西安市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》中关

于全市三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等要求，考核各区县（开发区）

承担相应指标任务的推进落实情况。

三、考核组织

全市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考核工作在市委、市

政府及西安市养老工作服务领导小组及城市综合能级提升小组



- 3 -

牵头单位（市资源规划局）的领导下开展进行，由西安市养老工

作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实施。

四、考核程序和方法

对承担考核的区县（开发区）每月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赋分考

核（单月满分 10 分）并予以月度排名。年底累计每月得分后形

成年度考核得分并进行年度排名（年度满分 100 分）；

五、加减分规则

（一）加分规则

对区县级公办养老院在 2022 年底前投入运营的，加 1 分；

对新建镇街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及社区养老服务站建设项目中，

每超额建设完成 1 个，分别加 0.2 和 0.1 分，每项加分最多不超

过 2 分；

（二）减分规则

对区县级公办养老院在 2022 年底前未完成项目建设立项手

续办理的，减 1 分；对新建镇街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及社区养老

服务站建设项目中，完成量未达指标，每减少一个的，分别减

0.2 和 0.1 分，每项减分最多不超过 2 分；

加减分项目在当年年度考核结果中一次性实施，各单位加分

事项需提供图片及相关文件等翔实印证资料，如存在弄虚作假、

夸大事实，一经发现将取消当年优秀档次评定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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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考核结果运用

月度、年度考核排名结果将报城市综合能级提升小组牵头单

位（市资源规划局），作为市委、市政府对各区县（开发区）推

进年度九个方面重点工作任务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
七、附则

本办法由西安市养老工作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2022年西安市三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月度任务清单

2.2022年西安市三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指标清单






